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证券简称：零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意向收购

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之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风险提示：

（

１

）本次交易的重要要素交易价格尚待确定。

（

２

）本次董事会仅审议的是交易的框架性协议，未来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存在否决本次交易的风险。

（

３

）本次协议的有效期只有六个月，六个月过后如不能完成交易的有关工作，存在合同失效的风险。

（

４

）此外，本次交易还存在无法获取探矿权证续期的行政审批、矿产资源储量不明以及勘查失败、无法

获取采矿权证的行政审批、无法获取相配套生产经营所需证照的行政审批、投资国政局不稳定、工程建设资

金前期投入较大等风险，请详见本公告“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部分，提请投资者注意有关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关联交易概述

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

ＢＶＩ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签署 《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之

１００％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约定香港

港众意向收购中非资源（

ＢＶＩ

）持有的中非资源（

ＭＡＤ

）

１００％

股权。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框架协议

后，公司将聘请专业机构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以及宏桥矿业进行尽职调查，并根据尽职调查情况最终决定是

否批准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签署正式收购协议。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机构以本次交易双方共同确定

的基准日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进行审计或评估。若公司决定批准受让标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在审计或评估

结果基础上由本次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届时，公司将依据章程及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各项审议、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资、外汇管理部门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以及相关信息

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中非资源（

ＭＡＤ

）的唯一股东是中非资源（

ＢＶＩ

），中非资源（

ＢＶＩ

）的唯一股东是练

卫飞先生，练卫飞先生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且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

、 董事会表决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事练卫飞、李

成碧、王亿鑫对本项议案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黄晓峰、刘滔、柴宝亭、马浚诚、陈亮、叶健勇一致同意通过该

交易事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香港港众将持有中非资源（

ＭＡＤ

）

１００％

股权，间接实现

１００％

控股宏桥矿业之目的，中

非资源（

ＭＡＤ

）和宏桥矿业将列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中非资源 （

ＢＶＩ

）， 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登记号码：

１６０３０２０

，设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住所为英属维尔京群岛罗德城中第

２６３

大街

２１９６

号。根据该公司章程，

该公司法定股本为

５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美元，已发行股份

１００

股。公司董事长练卫飞先生为其唯一股东

（练卫飞先生，中国籍公民，身份证号码：

４４１２２８１９６６０２０２＊＊＊＊

，未拥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中非资源（

ＢＶＩ

）自设立以来，除持有中非资源（

ＭＡＤ

）股权外，未开展其他业务。

中非资源（

ＢＶＩ

）

２０１２

年度简要财务信息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ＨＫＤ

）

资产总额 【

１００

，

８３４

，

３９３．８ ＨＫＤ

】（约合

８１

，

７５６

，

５２６．４９ＲＭＢ

）

净资产额 【

－２

，

８２７

，

２８５．２２ ＨＫＤ

】（约合

－２

，

２９２

，

３６２．８６ＲＭＢ

）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２

，

６６４

，

１４３．９９ ＨＫＤ

】（约合

－２

，

１６０

，

０８７．９５ＲＭＢ

）

公司与练卫飞先生、中非资源（

ＢＶＩ

）、中非资源（

ＭＡＤ

）和宏桥矿业的关联关系，具体如下图：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未曾发生过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中非资源（

ＢＶＩ

）持有的中非资源（

ＭＡＤ

）

１００％

股权。

（

１

）中非资源（

ＭＡＤ

）概况

中非资源（

ＭＡＤ

）是一家注册于马达加斯加共和国（以下简称：马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持有宏桥矿

业

１００％

股权，注册登记号码：

ＲＣＳ Ａｎｔａｎａｎａｒｉｖｏ ２０１０ Ｂ ０１０２７

，注册地址为：

Ｌｏｔ Ｄ０６ ５４ Ｖｉｌｌａｓ Ａｎｔａｎｅｔｉｂｅ

Ｉｖａｔｏ Ａｎａｌａｍａｎｇａ １０５１１ Ａｎｔａｎｅｔｉｂｅ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目前，练卫飞先生个人通过中非资源（

ＢＶＩ

）间接持有其

１００％

股份。

（

２

）历史沿革

中非资源（

ＭＡＤ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注册成立，公司经营范围为在马国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直接或间

接的对所有矿物质、能源进行勘探，采掘，加工及销售及一切相关的业务活动，；经营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６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公司管理人为雷远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中非资源（

ＭＡＤ

）管理人由雷远航先生变更为任芳女士。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中非资源（

ＭＡＤ

）管理人由任芳女士变更为练春帆先生。

（

３

）股权及控制关系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ＡＲ

，即马国货币阿里亚，下同） 出资比例

中非资源（

ＢＶＩ

）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ＡＲ

（约合

２８

，

５７１．４２ＲＭＢ

）

１００％

合计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ＡＲ

（约合

２８

，

５７１．４２ＲＭＢ

）

１００％

中非资源（

ＢＶＩ

）是中非资源（

ＭＡＤ

）唯一股东，练卫飞先生为中非资源（

ＭＡＤ

）的实际控制人。图示：

中非资源（

ＭＡＤ

）章程中规定，公司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对本次交易构成障碍的内

容。

（

４

）中非资源（

ＭＡＤ

）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简要财务信息

中非资源（

ＭＡＤ

）是为持有宏桥矿业股权而设立存续，除持有宏桥矿业股权外，未开展其他业务。

中非资源（

ＭＡＤ

）

２０１２

年度相关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其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度简要财务信息

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ＨＫＤ

）

总资产 【

９５

，

６２７

，

５３５．０２ ＨＫＤ

】（约合

７７

，

５３４

，

８０５．３９ＲＭＢ

）

总负债 【

９６

，

７３０

，

９１２．２４ ＨＫＤ

】（约合

７８

，

４２９

，

４２３．００ＲＭＢ

）

所有者权益 【

－１

，

１０３

，

３７７．２２ ＨＫＤ

】（约合

－８９４

，

６１８．２４ＲＭＢ

）

主营业务收入 【

０

】

净利润 【

－９７４

，

４２３．０２ ＨＫＤ

】（约合

－７９０

，

０６２．１８ＲＭＢ

）

２

、交易标的资产状况

中非资源（

ＭＡＤ

）是为持有宏桥矿业股权而设立存续，其主要资产即为持有的宏桥矿业

１００％

股权。

（

１

）宏桥矿业概况

宏桥矿业是一家注册于马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登记号码为

ＲＣＳ Ａｎｔｓｉｒａｂｅ ２０１２ Ｂ ０００４３

，公司总

部设在马国工业中心———中部城市安齐拉贝，经营范围包括矿产开采、工业用石及砂的出口。

（

２

）历史沿革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４

日，宏桥矿业设立，注册资本为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ＡＲ

（约合

５

，

７１４．２８ＲＭＢ

），香港居民潘延波

（

ＰＵＮ ＹＩＮ ＰＯ

）持有

５５％

股权；香港居民吴奋（

ＮＧ ＦＡＮ

）持有

４５％

股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潘延波、吴奋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签订《股份买卖协议》，由中非资源（

ＢＶＩ

）受让潘延

波、吴奋合计持有的宏桥矿业

１００％

股权；股权转让价款为美元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全部

付清；潘延波、吴奋按照中非资源（

ＢＶＩ

）指示，将股权交割予中非资源（

ＢＶＩ

）全资子公司中非资源（

ＭＡＤ

）。

（

３

）股权及控制关系

宏桥矿业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ＡＲ

） 出资比例

中非资源（

ＭＡＤ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ＡＲ

（约合

５

，

７１４．２８ＲＭＢ

）

１０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ＡＲ

（约合

５

，

７１４．２８ＲＭＢ

）

１００％

中非资源（

ＭＡＤ

）是宏桥矿业唯一股东，练卫飞先生为宏桥矿业的实际控制人。

（

４

）矿业权情况

①

矿业权信息概况

宏桥矿业的主要产品是钽铌矿产品，目前项目尚处于勘查阶段，尚未生产，也未实现销售。宏桥矿业依

据马国国家矿产部颁发的行政通令持有如下探矿权：

确权证号 发证日期 确权证类型 矿格 地图坐标 有效期（发证日起）

Ｎ２８６６８ ２００７．９．２０

勘探证（

Ｒ

）

１６ Ｍ５０ ５

年

Ｎ２８６０４ ２００７．９．２０

勘探证（

Ｒ

）

１６ Ｍ５０ ５

年

Ｎ２３７０２ ２００８．１．３１

勘探证（

Ｒ

）

１９２ Ｍ４９ ５

年

Ｎ２３３２４ ２００８．２．１

勘探证（

Ｒ

）

３２ Ｍ５０ ５

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马国矿产部受理了宏桥矿业关于

Ｎ２８６６８

与

Ｎ２８６０４

两个勘探证的延期申请，并收取

了延期费用

４９３

，

２００ＡＲ

（约合

１

，

４０９．１４ ＲＭＢ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马国矿产部受理了宏桥矿业关于

Ｎ２３７０２

与

Ｎ２３３２４

两个勘探证的延期申请，并收取了延期费用

９９２

，

４００ＡＲ

（约合

２

，

８３５．４２ ＲＭＢ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马国矿产部作出了

Ｎ ０４０－２０１２／ＭｄＭ

号、

Ｎ ０４１－２０１２／ＭｄＭ

号、

Ｎ ０４２－２０１２／ＭｄＭ

号

及

Ｎ ０４３－２０１２／ＭｄＭ

号决议，给予宏桥矿业中级环保许可（

Ａｕｔ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ｎｅｍｅｎｔａｌｅ

）。

②

是否具备相关矿业勘探、开发的资质和准入条件的说明

通过本次交易安排，公司可能通过香港港众受让中非资源（

ＭＡＤ

）股权，间接享有宏桥矿业的矿业权相

应权益，而并非公司直接从事境外矿产的勘查、开采的生产经营。如本次交易完成，宏桥矿业作为公司的间

接控股子公司从事马国钽铌矿资源的生产经营活动。宏桥矿业系依据马国法律成立，并已取得了与目前经

营活动相对应的相关资质许可。

因此，本次股权受让并不涉及公司是否具有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③

与矿业权有关的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Ｉ

历史权属情况

ｉ

探矿权的取得

宏桥矿业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３

日向马国矿产部申请， 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取得马国矿产部颁发的

１５９５２１２００７

号与

１５９５６１２００７

号行政通令，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取得马国矿产局（矿产部的执行部门）颁发

的

Ｎ ２８６６８

号与

Ｎ ２８６０４

号探矿证。

宏桥矿业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与马国自然人

ＲＡＫＯＴＯ ＡＮＤＲＩＡＭＡＳＩＮＯＲＯ Ｈａｉｎｇｏ Ｍａｖｏｓｏａ

共同向

马国矿产局申请，由宏桥矿业受让该自然人持有的

Ｎ ２３７０２

号与

Ｎ ２３３２４

号探矿证。宏桥矿业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取得马国矿产部

２７０２１２００８

号与

２７００３２００８

号行政通令， 于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取得马国矿产局颁发的

２３７０２

号与

Ｎ ２３３２４

号探矿证。

上述四个探矿证的介绍如下：

Ａ

、关于

Ｎ ２８６６８

号探矿证

该探矿证所载的矿区范围坐落在

Ｖａｋｉｎａｎｋａｒａｔｒａ

省

Ｂｅｔａｆｏ

县，地图上坐标位置为

Ｍ５０

，所含矿格为

１６

个矿格（边长为

６２５

米的正方形），发证日期为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有效期自发证之日起

５

年。

Ｂ

、关于

Ｎ ２８６０４

号探矿证

该探矿证所载的矿区范围坐落在

Ｖａｋｉｎａｎｋａｒａｔｒａ

省

Ｂｅｔａｆｏ

县，地图上坐标位置为

Ｍ５０

，所含矿格为

１６

个矿格（边长为

６２５

米的正方形），发证日期为日期为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０

日，有效期自发证之日起

５

年。

Ｃ

、关于

Ｎ ２３７０２

号探矿证

该探矿证所载的矿区范围坐落在

Ｖａｋｉｎａｎｋａｒａｔｒａ

省

Ｂｅｔａｆｏ

县，地图上坐标位置为

Ｍ４９

，所含矿格为

１９２

个矿格（边长为

６２５

米的正方形），发证日期为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有效期自发证之日起

５

年。

Ｄ

、关于

Ｎ ２３３２４

号探矿证

该探矿证所载的矿区范围坐落在

Ｖａｋｉｎａｎｋａｒａｔｒａ

省

Ｂｅｔａｆｏ

县，地图上坐标位置为

Ｍ５０

，所含矿格为

３２

个矿格（边长为

６２５

米的正方形），发证日期为日期为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

日，有效期自发证之日起

５

年。

ｉｉ

探矿权的延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马国矿产局受理了宏桥矿业关于

Ｎ２８６６８

与

Ｎ２８６０４

两个勘探证的延期申请，并收取

了延期费用

４９３

，

２００ＡＲ

（约合

１

，

４０９．１４ ＲＭＢ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马国矿产局受理了宏桥矿业关于

Ｎ２３７０２

与

Ｎ２３３２４

两个勘探证的延期申请，并收取了延期费用

９９２

，

４００ＡＲ

（约合

２

，

８３５．４２ ＲＭＢ

）。

鉴于马国政府当前为临时政府， 所有的矿业权证须待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总统选举完成并新政府成立后方可

发放，在此期间只要缴纳了延期费用的，不影响勘探工作的正常进行。

ＩＩ

资源储量和核查评审及备案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中非资源（

ＢＶＩ

）与广东省物料实验检测中心签署了《安琪拉贝铌钽铀矿项目勘查技

术服务合同》，委托广东省物料实验检测中心对目标区域（

Ｎｏ．２３７０２

和

Ｎｏ．２３３２４

，

Ｎｏ．２８６６８

，

Ｎｏ．２８６０４

四本矿

证及其相应坐标指定区域）进行勘查。广东省物料实验检测中心编制了《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安琪拉贝铌钽铀

矿勘查方案》，并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开始现场工作。目前，第一阶段普查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将于近期提交有关

报告。

ＩＩＩ

具备矿产资源开发条件情况

目前，宏桥矿业拥有的探矿权面积范围内初步开展了勘探工作，但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尚未核实储量，

也未编制开发利用方案，资源开发条件不明。

ＩＶ

出让方出让矿业权权属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收购采用购买标的公司股权的形式，矿业权的所有人并不发生变更，故不属于出让矿业权的情形。

Ｖ

矿业权相关费用的缴纳情况

宏桥矿业根据马国矿产部的要求，每年缴纳所需的矿业权使用费，具体缴纳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阿里

矿权证号码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Ｎ ２８６６８ ２６４

，

０００ ４４６

，

４００ １

，

０５６

，

０００ １

，

５６７

，

６８０ １

，

３６３

，

２００

Ｎ ２８６０４ ２６４

，

０００ ４４６

，

４００ １

，

０５６

，

０００ １

，

５６７

，

６８０ １

，

３６３

，

２００

Ｎ ２３７０２ ５３９

，

５２０ ２

，

６８８

，

０００ １２

，

６７２

，

０００ １４

，

１０９

，

１２０ １６

，

３５８

，

４００

Ｎ ２３３２４ ８９

，

９２０ ４４８

，

０００ ２

，

１１２

，

０００ ２

，

３５１

，

５２０ ２

，

７２６

，

４００

合计（阿里）

１

，

１５７

，

４４０ ４

，

０２８

，

８００ １６

，

８９６

，

０００ １９

，

５９６

，

０００ ２１

，

８１１

，

２００

折合人民币

（元）

３

，

３０６．９７ １１

，

５１０．８５ ４８

，

２７４．２８ ５５

，

９８８．５７ ６２

，

３１７．７１

ＶＩ

矿业权未来的权属续期情况

宏桥矿业目前拥有四个勘探证，编号分别为

Ｎ２８６６８

、

Ｎ２８６０４

、

Ｎ２３７０２

、

Ｎ２３３２４

，有效期均为五年。其中，

Ｎ２８６６８

、

Ｎ２８６０４

两个勘探证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届满，

Ｎ２３７０２

、

Ｎ２３３２４

两个勘探证将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届满。

宏桥矿业在勘探证期限届满前，依照当地法律办理了续期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马国矿产部受理了宏

桥矿业关于

Ｎ２８６６８

与

Ｎ２８６０４

两个勘探证的延期申请， 收取了延期费用

４９３

，

２００ＡＲ

（约合

１

，

４０９．１４

ＲＭＢ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马国矿产部受理了宏桥矿业关于

Ｎ２３７０２

与

Ｎ２３３２４

两个勘探证的延期申请，收

取了延期费用

９９２

，

４００ＡＲ

（约合

２

，

８３５．４２ ＲＭＢ

）。上述申请虽经受理并交费，但因马国正临近大选期间的政

治原因，公司尚未取得更新后的探矿权证，存在探矿权续期不被批准的风险。

（

５

）宏桥矿业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及简要财务信息

宏桥矿业当前正处于勘查阶段，尚未正式生产，也未实现销售，因此当前尚处于亏损状态。

宏桥矿业

２０１２

年度相关审计工作尚未完成。 宏桥矿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２

年度简要财务信息

如下（以下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ＨＫＤ

）

总资产 【

１

，

１６１

，

７１１．１７ ＨＫＤ

】（约合

９４１

，

９１５．４２ＲＭＢ

）

总负债 【

２

，

２６１

，

２７４．５１ ＨＫＤ

】（约

１

，

８３３

，

４４１．３７ＲＭＢ

）

所有者权益 【

－１

，

０９９

，

５６３．３４ ＨＫＤ

】（约合

－８９１

，

５２５．９６ＲＭＢ

）

主营业务收入 【

０

】

净利润 【

－９４２

，

６３７．１２ ＨＫＤ

】（约合

－７６４

，

２９０．１８ＲＭＢ

）

（

６

）主要资产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情况、主要负债情况

宏桥矿业的主要资产不存在重大资产权属问题及对外担保情况。

２

、 交易标的的评估、审计

交易双方签署框架协议后，公司将聘请专业机构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以及宏桥矿业进行尽职调查，并根

据尽职调查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批准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签署正式收购协议。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机

构以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进行审计或评估。若公司决定批准受让标的股权，双方以审

计或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的价格，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签署框架协议书后，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审计或评估机构以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中非资

源（

ＭＡＤ

）及宏桥矿业的资产进行审计或评估。若公司决定批准受让标的股权，受让价格在审计或评估的基

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的价格，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届时，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审计或评估

结果，进行资产定价合理性的分析与讨论，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签署框架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１

、 协议主体

签署方：香港港众、中非资源（

ＢＶＩ

）

签署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２

、 意向收购标的

香港港众意向受让中非资源（

ＢＶＩ

）持有的中非资源（

ＭＡＤ

）

１００％

股权。

３

、 收购定价

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审计或评估机构，以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

资产进行审计或评估。若公司决定批准香港港众受让标的股权，双方以审计或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本

次交易的最终价格，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

４

、 尽职调查

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将聘请专业机构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以及宏桥矿业进行尽职调查，并根据尽职调

查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批准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５

、 保障条款

中非资源（

ＢＶＩ

）承诺，中非资源（

ＢＶＩ

）及时、全面地向香港港众及公司所聘请专业机构提供尽职调查、

审计或评估所需的信息和资料，以利于香港港众更全面地了解标的股权真实情况。

中非资源（

ＢＶＩ

）承诺，自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实施分红、派息、重大资产出售等

任何形式可能导致中非资源（

ＭＡＤ

）净资产减少或公司整体价值贬损的行为，确保尽职调查结果、审计或评

估公允地反映中非资源（

ＭＡＤ

）的价值。

６

、 排他性

中非资源（

ＢＶＩ

）承诺，在框架协议有效期内，中非资源（

ＢＶＩ

）不与任何第三方就标的股权转让事项进行

任何实质洽谈，否则视为中非资源（

ＢＶＩ

）违约，中非资源（

ＢＶＩ

）应对香港港众承担违约责任。

７

、 正式收购协议的签署及履行

在专业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后， 根据尽职调查情况由公司最终决定是否批准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

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但双方签署正式收购协议的时间最晚不应迟于自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六个月。

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机构以本次交易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及宏桥矿业进行审计

或评估。若公司决定批准香港港众受让标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在审计或评估结果基础上由本次交易双方

协商确定，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届时，将依据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各项审议、批准程

序（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资、外汇管理部门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

正式收购协议生效后，双方将共同办理中非资源（

ＭＡＤ

）的股权变更。

８

、 违约责任

（

１

）香港港众违约责任

若双方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且该等正式收购协议发生法律效力，香港港众如届时不按约定时间支付股权

转让价款，则每迟延一日，香港港众应按马国当地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中非资源（

ＢＶＩ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违约金。

（

２

）中非资源（

ＢＶＩ

）违约责任

若双方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且该等正式收购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有任何第三方就

中非资源（

ＭＡＤ

）及项目审计或评估报告所列的中非资源（

ＭＡＤ

）资产的所有权、处置权或因日前中非资源

（

ＭＡＤ

）的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责任、违法行为、工伤事故或其他侵权行为等）提出任何异议或索赔、或支

付罚款、滞纳金等，均由中非资源（

ＢＶＩ

）负责处理，如果香港港众因此种异议或索赔、违法行为等遭受任何损

失，中非资源（

ＢＶＩ

）将在该等损失、赔偿、违法责任确定后负责赔偿香港港众的相关损失。

若双方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且该等正式收购协议发生法律效力， 香港港众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期间，如

有证据证明中非资源（

ＭＡＤ

）存在未披露的债务、遗漏的债务、或有负债且会导致由香港港众承担责任的，香

港港众有权向中非资源（

ＢＶＩ

）追索。同时，如该等未披露的债务和或有负债对香港港众从事所接收业务的经

营造成严重影响的，香港港众有权要求中非资源（

ＢＶＩ

）回购香港港众持有的中非资源（

ＭＡＤ

）股权，中非资

源（

ＢＶＩ

）应在接到香港港众解除正式收购协议通知之日起

１

个月内返还香港港众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

额（含利息）。

９

、 有效期

框架协议有效期为六个月，自框架协议签署之日起计算。

１０

、争议解决办法

若协议双方因履行框架协议或与框架协议有关的事项而发生争议， 双方均应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框架协议后，公司将聘请专业机构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以及宏桥矿业进

行尽职调查，并根据尽职调查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批准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签署正式收购协议。股权转

让价格在审计或评估结果基础上由本次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若公司决定批

准受让标的股权，公司将：

（

１

）对于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同业竞争进行充分的分析与论证，并采取有效措施规范关联交易、避免

同业竞争；

（

２

）采取有效措施及制定具体计划，确保控股股东及关联人与收购资产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相互独立；

（

３

）合理安排收购资金，避免财务风险。

届时，公司需依据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各项审议、批准程序，并及时、充分进行信息披露。

七、矿业权享有人的勘探、开发资质与准入条件

通过本次交易安排，公司可能通过香港港众受让中非资源（

ＭＡＤ

）股权，间接享有境外矿业权的相应权

益，而并非公司直接从事境外矿产的勘查、开采的生产经营。如本次交易完成，宏桥矿业作为公司的间接控

股子公司从事马国钽铌矿资源的生产经营活动。宏桥矿业系依据马国法律成立，并已取得了与目前经营活

动相对应的相关资质许可。

因此，本次股权受让并不涉及公司是否具有特定矿种资质及行业准入问题。

八、本次交易的后续工作安排

１

、 批准香港港众签署框架协议；

２

、 框架协议签署后，公司将聘请专业机构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以及宏桥矿业进行尽职调查，并根据尽职

调查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批准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３

、 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机构以本次交易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及宏桥矿业进行审

计或评估。若公司决定批准受让标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在审计或评估结果基础上由本次交易双方协商确

定，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届时，公司需依据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各项审议、批准程序（包

括但不限于对外投资、外汇管理部门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九、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目前，公司主要从事酒店经营、物业管理及物业租赁业务，由于酒店经营目前竞争较为激烈，同时公司

租赁物业的规模和物业管理业务规模较小，盈利能力比较薄弱。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尝试向金属矿业领域拓展。

作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资源，我国钽（

Ｔａ２Ｏ５

）储量和基础储量在数量上大，但品位很低，

Ｔａ２Ｏ５

品位均不

超过

０．０２％

。高品位的钽矿都分布在澳大利亚与非洲，

Ｔａ２Ｏ５

品位在

２０％

以上。同时，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加

大境外资源开发力度，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到境外独资或合资办矿。

若本次交易完成，公司将进入钽铌矿产品采选业务领域，实现主营业务的拓展。若宏桥矿业能够取得较

好的钽铌矿勘查成果并顺利达产，则本次交易的实施将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提高公司可持续发

展能力。

若本次交易完成，尽管通过本次交易纳入的钽铌矿产品采选业务为公司新业务，但宏桥矿业管理团队

对矿山经营管理已积累了较多经验；同时，公司将继续招纳相关有经验的从业人员，设置专业人员开展钽矿

产品采选业务，加强对宏桥矿业的管理，做好充分准备应对新业务的经营。

２

、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机构以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进行审计或评估。若公司决定批

准受让标的股权，双方以审计或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双方协商确定股权转让的价格，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

以明确。届时，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审计或评估结果，进行财务状况影响分析，并依法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本次交易的必要性：

本次交易为签订意向收购框架性协议，公司后续将进行相应审计评估及尽职调查工作，再行确定交易

价格并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关于交易标的的评估，收购标的是评估主体，主要评估资产是探矿权。目前

勘探工作尚不具备确认资源储量的条件，对交易标的及矿权的估值可以采用成本法或其它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方法进行估值，最终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备。本次交易涉及矿产储量、探矿证的续期以及正

式股权转让协议的签订尚存在不确定性。 若经过上述工作确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利益并顺利完成后，公

司将进入钽铌矿产品采选业务领域，实现主营业务的拓展，开辟新的盈利增长点，有利于提高可持续发展能

力。

十、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交易时，除本公告提供的其它各项信息外，应特别认真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１

、 矿产资源勘查失败风险

宏桥矿业拥有的探矿权面积范围内初步开展了勘探工作， 但目前地质工作程度较低， 尚未核实储量，

由于矿产资源的差异性，以及资源勘查方法、技术的局限性，对于资源勘探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存在勘查失

败不能获得预期储量的风险。

２

、 无法获取采矿权证的行政审批风险

目前，宏桥矿业持有编号为

Ｎｏ．２３７０２

、

Ｎｏ．２３３２４

、

Ｎｏ．２８６６８

、

Ｎｏ．２８６０４

四个勘探证，尚未取得采矿证。宏

桥矿业后续需要依据马国当地法律规定办理采矿证。因此，宏桥矿业存在申请采矿证不能获得马国政府批

准的风险。

３

、 无法获取探矿权证续期的行政审批风险

宏桥矿业目前拥有四个勘探证，编号分别为

Ｎ２８６６８

、

Ｎ２８６０４

、

Ｎ２３７０２

、

Ｎ２３３２４

，有效期均为五年。其中，

Ｎ２８６６８

、

Ｎ２８６０４

两个勘探证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届满，

Ｎ２３７０２

、

Ｎ２３３２４

两个勘探证将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届满。 宏桥矿业在勘探证期限届满前， 依照当地法律办理了续期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马国矿产部受理了宏桥矿业关于

Ｎ２８６６８

与

Ｎ２８６０４

两个勘探证的延期申请，收取了延期费用

４９３

，

２００ＡＲ

（约合

１

，

４０９．１４ ＲＭＢ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马国矿产部受理了宏桥矿业关于

Ｎ２３７０２

与

Ｎ２３３２４

两

个勘探证的延期申请，收取了延期费用

９９２

，

４００ＡＲ

（约合

２

，

８３５．４２ ＲＭＢ

）。上述申请虽经受理并交费，但因

马国正临近大选期间的政治原因，公司尚未取得更新后的探矿权证，存在探矿权续期不被批准的风险。

４

、 无法获取相配套生产经营所需证照的行政审批风险

宏桥矿业目前尚在勘查阶段，虽然宏桥矿业目前正在进行的勘查活动符合所在国产业政策，但宏桥矿

业项目勘查与开采的投资、实施具有一定周期，后续生产经营尚需要在环境保护、生产许可、安全等各个方

面满足马国法律的要求，若公司投入不足，或实施措施不到位或所在国政策变化，则可能无法获取生产经营

所需证照、资质的行政审批，从而影响到宏桥矿业预期收益的实现。

５

、 工程建设资金前期投入较大的风险

矿产资源开采是一个建设周期长、资金投入大的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前期，获得采矿权及各项审批、

采场生产生活设施均需投入大量资金，公司存在工程建设资金前期投入较大的风险。

６

、 无法取得预期采矿规模的技术风险和自然条件约束

马国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较为落后，生产作业、技术人员大部分均需从外部派驻，主要生产设备需进

口，矿产品的运输路径较长，以上各种因素可能影响宏桥矿业的生产效率以及预期生产规模、经营效益的实

现。

７

、 安全生产的风险

宏桥矿业尚未进入实际生产阶段，尚缺少在安全生产方面的管理经验，尽管本次收购后公司将加大安

全方面的投入以及人才引进，但由于矿产资源采掘行业的特点，公司并不能完全规避安全生产的风险。

８

、 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目前，根据马国当地法律，宏桥矿业从事矿产的开发利用，需缴纳各项税费。如马国税收政策变化，将对

宏桥矿业的预期经营收益产生影响。

９

、 缺乏矿山经营管理方面专业人才的风险

若本次交易完成，公司涉矿业务将得到发展，可持续盈利能力得到提升。但公司整体规模的提升和业务

领域的变化亦增加了公司管理及运作的难度，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层提出更高的能力要求。对此，公司虽然进

行了充分的应对准备，但由于公司目前缺乏充分的新业务领域运营经验，因此不能保证完全避免因在上述

业务的管理、人员、技术上经验缺乏而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不利影响。

１０

、矿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国际经济环境对钽铌矿产品价格具有重大影响，若本次交易完成，如果未来钽铌矿产品的价格出现大

幅度下滑，可能影响宏桥矿业的效益，进而导致公司经营业绩出现波动。

１１

、环境保护风险

钽铌矿产品生产主要是采选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如尾矿、废水废气和废渣等，对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程度

的影响。宏桥矿业后续经营主要是钽铌矿开采业务，需采取有效的环境治理措施，符合所在国产业政策和环

保政策。如果所在国提高环保标准或出台更加严格的环保政策，项目经营成本将面临进一步上升的风险

１２

、新入市场风险

公司现属酒店、租赁行业，若本次交易完成，公司将通过宏桥矿业对马国钽铌矿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本

次交易给公司带来了进入新市场的风险，在经营经验、从业人员配备、市场开发等方面均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若该项目的经济效益、市场接受程度、成本售价等与预期存在一定差距，将间接对公司未来业绩增长产

生一定影响。

１３

、对外投资政策风险

目前我国政府在矿产资源领域，鼓励企业执行“走出去”战略，加大在境外的投资开发力度及开展多种

形式的合作，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的问题。若本次交易完成，我国相关产业政策在未来进行调整或更改，或对

境外矿产开发的行业标准和相关政策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将会给公司的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同时，

我国在诸如宏观调控政策、财政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等方面的变化，都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生产

和经济效益产生一定影响。

１４

、海外经营风险

若本次交易完成，公司将面临海外经营、外汇汇出等相关风险，尤其近期部分非洲国家政治形势出现动

荡，部分国家出现了骚乱。

２００９

年马国发生政变成立了过渡政权至今，马国拟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举行总统选举

首轮大选。虽然目前马国总体局势趋于稳定，但是其国内政治经济风险仍然存在。如马国出现大规模政治动

荡，收购项目的经营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造成严重损失。

１５

、审批风险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框架协议后，公司将聘请专业机构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以及宏桥矿业进

行尽职调查，并根据尽职调查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批准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签署正式收购协议。公司将

聘请有资质的机构以本次交易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及宏桥矿业进行审计或评估。若公

司决定批准受让标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在审计或评估结果基础上由本次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收

购协议中予以明确。届时，公司需依据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各项审议、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对外

投资、外汇管理部门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本次交易存在不能获得有关审批的风险。

１６

、股市风险

本次交易是否能够完成在一定期间内尚存在不确定性， 在此期间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可能会出现波

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投资者的收益，应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１

、 董事会决议。

２

、 框架协议。

３

、 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的财务报表。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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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７

人，其中董事黄晓峰因公出差委托董事刘滔

代为出席，董事王亿鑫因公出差委托董事叶健勇代为出席。高管人员列席会议。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练卫飞先生主持，在公司董事充分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本次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以

６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港众投资有限公司与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ＴＥＤ

） 签署

＠

马?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之

１００％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

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香港港众投资有限公司意向受让中非资源控

股有限公司（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ＴＥＤ

）持有的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

１００％

之股权并签订框架协议书。公司董事

长、 第二大股东练卫飞持有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ＴＥＤ

）

１００％

股权，故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练卫飞、李成碧、王亿鑫回避表决。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

间接持有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

１００％

股份及权益。 本次收购完成后， 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将间接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进而公司间接控股宏桥矿业。

双方签署框架协议书后， 公司将聘请专业机构对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进行尽职调查。公司将根据尽职调查结果，最终决定是否批

准受让标的股权。

公司将聘请有资质的审计或评估机构以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资产进行审计或评估。若公司决定批准受

让标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在评估结果基础上由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的《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

股有限公司（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之

１００％

股权转让协议书》中

予以明确，届时公司将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二、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审议通过《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办理聘请具有执行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尽职调查、评估或审计相关事宜的议案》。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之

１００％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书

（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签署：

股权受让方：香港港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英文名称：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ＧＡＮＧＺＨ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权转让方：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英文名称：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ＴＥＤ

鉴于：

１

、甲方是一家注册于香港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登记号码：

１８４８３８５

；乙方是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

岛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登记号码：

１６０３０２０

；

２

、甲方为零七股份全资子公司深圳广众的全资子公司；乙方为中非资源（

ＭＡＤ

）之现有股东，于本协议

签署日持有中非资源（

ＭＡＤ

）

１００％

股权；

３

、乙方意向将其持有的中非资源（

ＭＡＤ

）

１００％

股权转让予甲方；甲方意向受让上述转让之股权。

为了规范双方行为的合法性，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协商，现

特订立如下框架协议，作为双方开展下一步收购工作的基础，供双方共同遵照执行：

１

、释义

１．１

在本协议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零七股份 指

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股票

交易代码：

０００００７

深圳广众 指 深圳市广众投资有限公司，为零七股份全资子公司

甲方或香港港众 指

香港港众投资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ＧＡＮＧＺＨＯ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是一家注册于香港的有限责任公司，为零七股份全资子公司深圳广

众的全资子公司

乙方或中非资源（

ＢＶＩ

） 指

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是一家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持有中非资源

（

ＭＡＤ

）

１００％

之股权

中非资源（

ＭＡＤ

） 指

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是一家注册于马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ＡＲ

，目前持有宏桥矿业

１００％

股权

宏桥矿业 指

宏桥（非洲）矿业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ＦＩＮＥＢＲＩＧＤ Ｅ

（

ＡＦＲＩＣＡ

）

ＭＩＮＩＮＧ ＬＴＤ

，

是一家注册于马国的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持有该国国家矿产部颁发的、矿权证

号为

２３３２４

、

２３７０２

、

２８６０４

、

２８６６８

的四个有效勘探许可证

马国 指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

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标的股权 指 中非资源（

ＭＡＤ

）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收购或本次股权转让或本次

交易

指 香港港众购买中非资源（

ＢＶＩ

）持有的中非资源（

ＭＡＤ

）之

１００％

股权

本协议或框架协议 指

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

ＢＶＩ

） 签署的 《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之

１００％

股权转

让框架协议书》

股权转让协议或正式收购协议 指

香港港众与中非资源（

ＢＶＩ

）可能要签署的《马达加斯加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 ＳＩＮＯ－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ＳＡＵ

）之

１００％

股权转

让协议书》

不可抗力 指

于发生前不可预料、发生时不能抗拒、对其结果亦不能避免从而导致协议一方

不能按本协议之规定履行其义务的事件

ＡＲ

指 马国货币阿里亚

１．２

条、款及项均分别指本协议的条、款及项。

１．３

本协议中的标题为方便而设，不应影响对本协议的理解与解释。

２

、意向收购标的

２．１

本协议中的意向收购标的为本协议

１．１

条款所定义的“标的股权”。

３

、收购定价

３．１

本协议签署后，零七股份将聘请有资质的审计或评估机构，以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中非资源

（

ＭＡＤ

）资产进行审计或评估。若零七股份批准甲方受让标的股权，双方将以审计或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

定本次收购的最终价格，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

４

、尽职调查

４．１

本协议签署后，零七股份将聘请专业机构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以及宏桥矿业进行尽职调查，并根据

尽职调查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批准甲方与乙方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５

、保障条款

５．１

乙方承诺，乙方及时、全面地向甲方及零七股份所聘请专业机构提供尽职调查、审计或评估所需的

信息和资料，以利于甲方更全面地了解标的股权真实情况。

５．２

乙方承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不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实施分红、派息、重大资产出售等任何形式

可能导致中非资源（

ＭＡＤ

）净资产减少或公司整体价值贬损的行为，确保尽职调查结果、审计或评估公允地

反映中非资源（

ＭＡＤ

）的价值。

６

、排他性

６．１

乙方承诺，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不与任何第三方就标的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任何实质洽谈，否则

视为乙方违约，乙方应对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７

、正式收购协议的签署及履行

７．１

在专业机构完成尽职调查后，根据尽职调查情况由零七股份最终决定是否批准甲方与乙方签署正

式收购协议，但双方签署正式收购协议的时间最晚不应迟于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六个月；；

７．２

零七股份将聘请有资质的机构以本次交易双方共同确定的基准日对中非资源（

ＭＡＤ

）及宏桥矿业

进行审计或评估。若零七股份决定批准甲方受让标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在审计或评估结果基础上由本次

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并在正式收购协议中予以明确。届时，零七股份将依据公司章程及法律法规的规定，履

行各项审议、批准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对外投资、外汇管理部门等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７．３

正式收购协议生效后，双方将共同办理中非资源（

ＭＡＤ

）的股权变更。

８

、违约责任

８．１

甲方违约责任：

８．１．１

若双方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且该等正式收购协议发生法律效力， 甲方如届时不按约定时间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则每迟延一日，甲方应按马国当地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违约金。

８．２

乙方违约责任

８．２．１

若双方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且该等正式收购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如有任何第三

方就中非资源（

ＭＡＤ

）及项目审计或评估报告所列的中非资源（

ＭＡＤ

）资产的所有权、处置权或因日前中非资

源（

ＭＡＤ

）的状况（包括但不限于产品责任、违法行为、工伤事故或其他侵权行为等）提出任何异议或索赔、或

支付罚款、滞纳金等，均由乙方负责处理，如果甲方因此种异议或索赔、违法行为等遭受任何损失，乙方将在

该等损失、赔偿、违法责任确定后负责赔偿甲方的相关损失。

８．２．２

若双方签署正式收购协议且该等正式收购协议发生法律效力，甲方在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期间，如

有证据证明中非资源（

ＭＡＤ

）存在未披露的债务、遗漏的债务、或有负债且会导致由甲方承担责任的，甲方有

权向乙方追索。同时，如该等未披露的债务和或有负债对甲方从事所接收业务的经营造成严重影响的，甲方

有权要求乙方回购甲方持有的中非资源（

ＭＡＤ

）股权，乙方应在接到甲方解除正式收购协议通知之日起

１

个

月内返还甲方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金额（含利息）。

９

、保密

９．１

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双方应尽最大努力，对其因履行本协议而取得的所有有关对方的各种形式

的下列事项承担保密的义务，范围包括商业信息、资料、文件、合同。具体包括：

９．１．１

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９．１．２

协议的谈判；

９．１．３

协议的标的；

９．１．４

各方的商业秘密；

９．１．５

以及任何商业信息、资料及

／

或文件内容等保密，包括本协议的任何内容及各方可能有的其他合作

事项等。

９．２

上述限制不适用于：

９．２．１

在披露时已成为公众一般可取的的资料和信息；

９．２．２

并非因接收方的过错在披露后已成为公众一般可取的的资料和信息；

９．２．３

接收方可以证明在披露前其已经掌握，并且不是从其他方直接或间接取得的资料；

９．２．４

任何一方依照法律要求，有义务向有关政府部门披露，或任何一方因其正常经营所需，向其直接

法律顾问和财务顾问披露上述保密信息。

９．３

该条款所述的保密义务于本协议终止后应继续有效。

１０

、不可抗力

１０．１

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且自身无过错造成的不能履行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协议的义务将不视为

违约。

１０．２

如果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履行本协议受阻的一方应以最便捷的方式毫无延误地通知对方，并向

对方提供该事件的详细书面报告，受到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当采取所有合理行为消除不可抗力的影响及

减少不可抗力对双方造成的损失，双方应根据不可抗力事件对履行本协议的影响，决定是否终止或推迟本

协议的履行，或部分或全部地免除受阻方在本协议中的义务。

１０．３

不可抗力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１０．３．１

宣布或未宣布的战争、战争状态、封锁、禁运、政府法令或总动员，直接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

１０．３．２

直接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国内骚乱、目标公司员工罢工或暴动；

１０．３．３

直接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火灾、水灾、台风、飓风、海啸、滑坡、地震、爆炸、瘟疫或流行病以及其

他自然因素所致的事情；

１０．３．４

以及双方同意的其他直接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不可抗力事件。

１１

、通知

１１．１

本协议下的通知应以专人递送、传真或航空挂号邮寄方式按以下所示地址和号码发出，除非任何

一方已经书面通知对方其变更后的地址和号码。 通知如以航空挂号邮寄方式发送， 以邮寄后

１０

日视为送

达；以专人递送或传真方式发送，则以发送之日起次日视为送达。

以传真方式发送的，在发送后，随即将原件以航空挂号邮寄或专人递送给他方。

甲方：香港港众投资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北角电器道

１８３

号友邦广场

３４０９

室

收件人：刘彩荣

电话：（

８５２

）

３９１５－６６２８

传真：（

８５２

）

３９１５－６６００

乙方：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

２５

号海港中心

９０４

房

收件人：鲁齐

电话：（

８５２

）

３６５６－７６０７

传真：（

８５２

）

３６５６－７６００

１２

、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为六个月，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计算。

１３

、争议解决办法

若双方因履行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事项而发生争议，双方均应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任何一方均可向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１４

、签署文本

本协议一式肆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双方签字盖章后甲方执两份，乙方执两份。

１５

、其他

１５．１

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协商解决，但不影响本协议之执行。

１５．２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或补充， 须由双方以书面形式作出补充协议， 否则修改或补充不具法律效

力。

１５．３

如本协议部分条款依法或因其它原因终止或宣告无效，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力。

１５．４

非经对方事先书面同意， 本协议或其项下的任何权利或义务概不可由任何一方转让予任何第三

方。

１５．５

本协议在使用“以上”或“以下”均包括本数。

１６

、本协议签订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

１７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且经甲方母公司深圳市零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生效。

甲方：香港港众投资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乙方：中非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盖章）

授权代表（签字）：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4

2013

年

1

月

14

日 星期一

证券代码：

000065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

2013-002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依据本公司股票（股票名称：北方国际，股票代码：

000065

）近期交易价格和成交量的表现，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

月

8

日、

9

日、

1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规定标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实及了解，现特做公告如下：

二、说明关注、核实情况

1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

2012

年预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约

为

11,60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58%

。主要原因为公司房地产业务本年度实现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长所致。（详见

2013

年

1

月

9

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的

"2012

年度业绩预告

"

）

4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股票异常波动期间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1

）公司房地产业务

"

北方中惠国际中心

"

项目全部销售完毕，本年度一次性确认全部投资收益，致使

公司

2012

年预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58%

，公司主营业务国际工程业务本年未发生重

大变化。

（

2

）

"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站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2013－02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

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

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发布《兴业矿业：重大

事项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重大事项，为保证信息公平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7

日起停牌。

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进行了积极的磋商和论证，但由于各

方对具体的合作方案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继续推进该事项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实施非公开发行时机

尚不成熟。为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经与相关各方协调及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特申请本公司股票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复牌。本

公司承诺在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截止目前，本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终止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给各位投资者造成

不便之处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一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万科

A

、万科

B

公告编号：〈万〉

2013-003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影响，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

A

股和

B

股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1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

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民生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8

日发布的《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华夏理财

21

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自

2013

年

1

月

14

日至

2013

年

1

月

17

日通过基金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根据本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2013

年

1

月

14

日起，投资者可在民生银行办理本基金的认购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一）民生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

民生银行网站：

www.cmbc.com.cn

；

（二）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6666

；

本公司网站：

www.ChinaAMC.com

。

特此公告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三年一月十四日

附：代销城市

民生银行在以下

24

个城市的

300

多家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基金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 上海、广

州、深圳、武汉、南京、大连、杭州、太原、石家庄、重庆、西安、福州、济南、宁波、成都、汕头、天津、昆明、苏州、泉

州、青岛、温州、厦门。

股票简称：金叶珠宝 股票代码：

000587

公告编号：

2013-02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7

日起停牌。

依据控股股东深圳九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九五投资

"

）在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革做出的资产注入

的承诺，九五投资提议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现金方式购买黄金产业相关优质资产。

现公司已聘请审计、评估等相关中介机构，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中。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金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27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

2013-002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美的集团与本公司正在制订拟推动双方资产合并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

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申请

股票继续停牌。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发布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已就公司继续停牌期间的主要工作

及计划进行了披露，公司正依据停牌期间的工作计划，抓紧推动涉及本次资产合并的中介机构全面尽职

调查工作、财务审计以及盈利预测工作、资产合并的具体方案制定与论证工作及编制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的申报文件等各项工作，公司预计最晚将不迟于

2013

年

3

月

31

日前，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报相关文件并申请复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对因公司股票长期停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表示诚挚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920

证券简称：南方汇通 公告编号：

2013-005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49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12

月

26

日起停牌。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3-001

）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各项工作，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审计等相关中介机构。目

前，上述中介机构已进场开展尽职调查、审计、预评估等相关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